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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转发省安监局《关于印发<化工生产企业主要负责人安全生产履职情况定期报告制度（试行）>的通知》的通知
各区县安监局、江北分局，各市局列管企业：

为进一步加强对全市化工和危化品生产企业的安全监管，督促企业全面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根据《安全生产法》和《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关于进一步加强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工作的指导意见》（安委办〔2008〕26号）的有关规定，省安监局制定了《化工生产企业主要负责人安全生产履职情况定期报告制度（试行）》，现予以转发，并根据我市实际明确有关问题如下，请一并贯彻落实。

一、报告接受部门：根据分级监管和属地管理的原则，确定我市的报告接受部门分别为：市安监局负责接受市局列管化工和危化品生产企业（含中管企业在宁的下属企业）主要负责人的安全生产履职情况定期报告；江北分局负责接受化工园区、高新开发区相关企业负责人的定期报告；各区（县）安监局负责接受各自辖区范围内的企业（不含市局列管企业）负责人的定期报告。栖霞区境内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相关企业负责人的定期报告接受部门另行规定。

二、报告时间：今年首次报告时间为3月底，以后的报告时间按省局规定不变。

三、各区、县安监局、江北分局要及时将本通知传达到所属的化工和危化品生产企业，并督促企业认真执行。执行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和困难，请及时向市安监局反馈。

附件：省安监局《关于印发<化工生产企业主要负责人安全生产履职情况定期报告制度（试行）>的通知》（苏安监〔2009〕12号）
二〇〇九年二月五日

